
 

证券代码：000803          证券简称：金宇车城      公告编号：2020-35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北控光伏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持有金宇车城33.93%股权。2020年2月17

日北控光伏与金宇车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之股

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该协议签署及履行将可能导致北控光伏对金宇车城

形成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2、北控光伏履行上述全面要约收购义务以“金宇车城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收购山东十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86.34%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5,000万元”事项（以下简称“重组交易”）经金宇车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

证监会核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实施以及北控光伏与南充国投一致行动关系存

续为共同生效要件。 

3、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收购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应当向该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全面要约；

收购人预计无法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0日内发出全面要约的，应当在前述30日内

促使其控制的股东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减持至30%或者30%以下，并自减

持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告；其后收购人或者其控制的股东拟继续增持的，

应当采取要约方式”。若届时履行上述股份认购协议相关期间内，北控光伏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有金宇车城股权比例发生变化（如北控光伏与南充国投的一致

行动关系因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而解除等情形），将可能导致北控光伏无需履

行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因此北控光伏的要约收购义务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2020 年 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四川金

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北控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

金非公开发行股份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

北控光伏拟认购重组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认购价格为 10.70 元/股，拟认购金

额 18,000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收到北控光伏通知，由于北控光伏及其一致行动

人目前持有公司 33.93%股权，北控光伏拟认购公司重组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

将增加北控光伏及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在满足相关条件后北控光伏应向除北控光伏及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

他所有持有上市流通普通股（A 股）的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本次要约收购不以

终止金宇车城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一、要约收购的基本方案 

（一）被收购公司名称及收购股份情况 

1、被收购公司名称：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金宇车城 

3、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000803.SZ  

4、收购股份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5、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6、本次要约收购股份为除北控光伏及一致行动人持有股份以外的其他已上

市普通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票种类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数量 
要约收购数量占总股

本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0 元/股 81,801,897 股 60.44% 

（二）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收购人按照本办法规定



 

进行要约收购的，对同一种类股票的要约价格，不得低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

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本次要约提示性公告前 6 个月内，北控光伏未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因此，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参考北控光伏认购募集配套资金价格，确定为 10.70 元/股。 

（三）收购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基于要约价格为 10.70 元/股的前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87,528.03 万元。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将来源于北控光伏自有或自筹资金。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与原因 

 本次收购不以终止金宇车城上市地位为目的，系北控光伏为增强对上市公

司控制权采取的举措。若重组交易实施完毕（假设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全额认购

完毕），重组交易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具体如下： 

股东控制方 股东名称 
重组交易前（万股） 重组交易后（万股） 

持股数量 占比 持股数量 占比 

北控清洁能源

集团

（1250.HK） 

福州北控禹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78.65 5.75% 778.65 3.98% 

北京北控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76.29 5.74% 2,458.53 12.55% 

北清清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376.02 2.78% 376.02 1.92% 

天津富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71.64 2.75% 371.64 1.90% 

天津富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71.38 2.74% 371.38 1.90% 

天津富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68.07 2.72% 368.07 1.88% 

禹泽红牛壹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 0.00% 1,028.04 5.25% 

小计 3,042.05 22.48% 5,752.33 29.37% 

南充市国资委 
南充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1,550.85 11.46% 1,550.85 7.92% 

北控光伏及一致行动人合计 4,592.90 33.93% 7,303.18 37.29% 

注：2017 年 11 月 7 日，北控清洁能源集团（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北控光伏、北清清洁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富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天津富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天

津富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南充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充

国投”）签署了《上市公司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双方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中采取“一

致行动”，行使表决权时采取相同的意思表示，“一致行动”期限自 2017 年 11 月 7 日至 2020



 

年 11 月 6 日止。 

三、风险提示 

本次要约收购尚未生效，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下重

大风险： 

1、公司与北控光伏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为生效条件，若重组交易未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则北

控光伏无法定要约收购义务，本次要约收购将自动终止； 

2、重组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存在失败风险，若北控光伏及一致行动人认购募

集配套资金失败，则北控光伏无法定要约收购义务，本次要约收购将自动终止； 

3、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收购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应当向该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全面要约；

收购人预计无法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发出全面要约的，应当在前述 30 日

内促使其控制的股东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减持至 30%或者 30%以下，并自

减持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告；其后收购人或者其控制的股东拟继续增持

的，应当采取要约方式”。若届时履行上述股份认购协议相关期间内，北控光伏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金宇车城股权比例发生变化（如北控光伏与南充国投的一

致行动关系因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而解除等情形），将可能导致北控光伏无需履

行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2 月 20 日 


